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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監獄官（男）、監獄官（女） 
科 目：監獄行刑法與羈押法 

姚平/良育老師解題 
一、依監獄行刑法及羈押法規定，受刑人與被告如有妨害監獄、看守所秩序或安全之行為時，得施

以懲罰規定。請分別說明其二者懲罰規定項目相同點與差異點分別為何？請詳述之。（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兩部法規關於懲罰的法條雖然不多，但如何快速的反應書寫即成高分關鍵；另《監獄對受刑人施

以懲罰辦法》及《看守所對被告施以懲罰辦法》兩者法條內容幾乎雷同，考量篇幅及答題時間，

考生視情況回答即可。 
《使用法條》監獄行刑法第 85～87 條；羈押法第 77～79 條。 
《命中特區》良育，正規班講義 3，第 45～49 頁 
【擬答】 
相同點 
懲罰法定原則、一事不二罰原則 
監獄行刑法第 85 條：「監獄非依本法或其他法律規定，對於受刑人不得加以懲罰，同

一事件不得重複懲罰。」 
羈押法第 77 條：「看守所非依本法或其他法律規定，對於被告不得加以懲罰，同一事

件不得重複懲罰。」 
陳述機會、告知違規原因事實及懲罰 
監獄行刑法第 87 條第 1 項：「監獄依本法或其他法律懲罰前，應給予受刑人陳述意見

之機會，並告知其違規之原因事實及科處之懲罰。」 
羈押法第 79 條第 1 項：「看守所依本法或其他法律懲罰前，應給予被告陳述意見之機

會，並告知其違規之原因事實及科處之懲罰。」 
免予執行、緩予執行、停止執行、廢止懲罰、不再執行及終止執行 
監獄行刑法 
第87條第2項：「受刑人違規情節輕微或顯堪憫恕者，得免其懲罰之執行或緩予執行。」 
第 87 條第 3 項：「受刑人罹患疾病或有其他特別事由者，得停止執行。」 
第 88 條第 1 項：「依前條第二項規定免予執行或緩予執行後，如受懲罰者已保持 1
月以上之改悔情狀，得廢止其懲罰。」 
第 88 條第 2 項：「依前條第三項規定停止執行者，於其停止原因消滅後繼續執行。但

停止執行逾 6 個月不再執行。」 
第 88 條第 3 項：「受懲罰者，在執行中有改悔情狀時，得終止其執行。」 
羈押法 
第 79 條第 2 項：「被告違規情節輕微或顯堪憫恕者，得免其懲罰之執行或緩予執行。」 
第 79 條第 3 項：「被告罹患疾病或有其他特別事由者，得停止執行。」 
第 80 條第 1 項：「依前條第二項規定免予執行或緩予執行後，如受懲罰者已保持 1
月以上之改悔情狀，得廢止其懲罰。」 
第 80 條第 2 項：「依前條第三項規定停止執行者，於其停止原因消滅後繼續執行。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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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執行逾 6 個月不再執行。」 
第 80 條第 3 項：「受懲罰者，在執行中有改悔情狀時，得終止其執行。」 

必要區隔期間 
監獄行刑法第 87 條第 4 項：「監獄為調查受刑人違規事項，得對相關受刑人施以必要

之區隔，期間不得逾 20 日。」 
羈押法第 79 條第 4 項：「看守所為調查被告違規事項，得對相關被告施以必要之區隔，

期間不得逾 20 日。」 
差異點：懲罰之範圍 
監獄行刑法第 86 條第 1 項：「受刑人有妨害監獄秩序或安全之行為時，得施以下列一款或

數款之懲罰：一、警告。二、停止接受送入飲食 3 日至 7 日。三、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

日常生活必需品 7 日至 14 日。四、移入違規舍 14 日至 60 日。」 
羈押法第 78 條第 1 項：「被告有妨害看守所秩序或安全之行為時，得施以下列一款或數

款之懲罰：一、警告。二、停止接受送入飲食 1 日至 3 日。三、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

常生活必需品 3 日至 10 日。四、移入違規舍 7 日至 20 日。」 
 
二、監獄中對於適用累進處遇之受刑人，在那些情形下，監獄得給予和緩處遇？受和緩處遇之受刑

人，在編級後之責任分數應如何計算？請分別說明之。（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和緩處遇是監獄所有制度中非常重要之制度之一，係給予身心狀況有問題者更寬和緩進之處遇對

待以符合恤老扶弱之人道精神。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監獄行刑法第 19 條之條件、監獄行刑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6 款編級後之責任分數計算方式，但希

望同學能將第 20 條和緩處優渥方式全寫，並補充說明和緩處遇之辦理程序，以提高分數。 
《命中特區》(監獄行刑法講義書／第三章 P109~111；總複習／P14；題庫班講義／P21、22) 
【擬答】 
和緩處遇之條件 
監獄行刑法第 19 條規定： 
前條適用累進處遇之受刑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監獄得給予和緩處遇： 
患有疾病經醫師證明需長期療養。 

有客觀事實足認其身心狀況欠缺辨識能力，致不能處理自己事務，或其辨識能力顯著減

低。 

衰老、身心障礙、行動不便或不能自理生活。 

懷胎期間或生產未滿二月。 

依其他事實認為有必要。 

依前項給予和緩處遇之受刑人，應報請監督機關核定之。 
和緩處遇原因消滅後，回復依累進處遇規定辦理。 
程序 
監獄行刑法第 19 條第 2 項規定： 
「依前項給予和緩處遇之受刑人，應報請監督機關核定之。」 
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第 17 條規定： 
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各款得給予和緩處遇情形，應參酌診斷書、身心障礙證明、健康檢

查報告或相關醫囑證明文件，並由醫師評估受刑人之身心狀況後認定之。必要時，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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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委請其他專業人士協助評估。 
前項情形，監獄應將有關資料及名冊報請監督機關核定之。如監督機關認不符合者，應

回復一般處遇。 
第一項文件，除明列效期者外，以提出前三個月內開立者為限。 

和緩處遇執行方式及編級標準  
監獄行刑法第 20 條規定： 
前條受刑人之和緩處遇，依下列方法為之： 
教化：以個別教誨及有益其身心之方法行之。 
作業：依其志趣，並斟酌其身心健康狀況參加輕便作業，每月所得之勞作金並得自由使

用。 
監禁：視其個別情況定之。為維護其身心健康，並得與其他受刑人分別監禁。 
接見及通信：因患病或於管理教化上之必要，得許其與最近親屬、家屬或其他人接見及

發受書信，並得於適當處所辦理接見。 
給養：罹患疾病者之飲食，得依醫師醫療行為需要換發適當之飲食。 
編級：適用累進處遇者，依行刑累進處遇條例之規定予以編級，編級後之責任分數，依

同條例第十九條之標準八成計算。 
刑期未滿六個月之受刑人，有前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得準用前項第一款至第五款之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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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刑人在監獄執行期間，一律應參加作業，惟在那些情形下不用參加作業？（15 分）另就炊

事、打掃及其他需急速之作業者，在那種情形下始可停止作業？請依監獄行刑法規定，分別說

明之。（10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此題為常考的考古題，完全在考法條記頌，沒有特別可深究之處，值得一提的是：同學要注意第

一個子題所問「不用參加作業」，其意含有「停止作業」之涵義，切記須將「停止作業」之法條

放入「不用參加作業」之子答題中。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監獄行刑法第 31、35 條 
《命中特區》(監獄行刑法講義書／第三章 P109~111；總複習／P14；題庫班講義／P21、22) 
【擬答】 
依題意「不用參加作業」說明如下 
監獄行刑法第 31 條規定： 
「受刑人除罹患疾病、入監調查期間、戒護安全或法規別有規定者外，應參加作業。」 
因此，罹患疾病、入監調查期間、戒護安全或法規別有規定者，不用參加作業。 
所謂「法規別有規定者外」：     
刑事訴訟法第 466 條但書規定： 
「處徒刑及拘役之人犯，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於監獄內分別拘禁之，令服勞役。但得

因其情節，免服勞役。」 
監獄行刑法第 35 條規定： 
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停止受刑人之作業： 

國定例假日。 
受刑人之配偶、直系親屬或三親等內旁系親屬喪亡。但停止作業期間最長以七日

為限。 
因其他情事，監獄認為必要時。如天災事變、突發事件，或首長認為必要時，或

受刑人移入違規舍房之懲罰者。 
Ⅱ就炊事、灑掃及其他特需急速之作業者，除前項第二款外，不停止作業。 

依題意「不停止作業者，在那種情形下始可停止作業」說明如下： 
監獄行刑法第 35 條第 2 項：  
「就炊事、灑掃及其他特需急速之作業者，除前項第二款外，不停止作業」。 
所謂「除前項第二款外，不停止作業」，係指監獄行刑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 

「受刑人之配偶、直系親屬或三親等內旁系親屬喪亡。但停止作業期間最長以七日為限」

。準此，炊事、灑掃及其他特需急速之作業者，配偶、直系親屬或三親等內旁系親屬喪

亡受刑人得停止作業七日。 

所謂「特需急速作業」 
如，監獄行刑法第 35 條第 2 項：「遇有天災、事變，為防護監獄設施及受刑人安全時，

得由受刑人分任災害防救工作」。 
監獄行刑法第 35 條第 3 項規定： 
「第一項之情形，經受刑人請求繼續作業，且符合監獄管理需求者，從其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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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監獄對於受刑人有各種醫療資源與方式之照護，請依監獄行刑法及其相關法規規定，分別說明

受刑人之適用保外醫治要件、監獄應行辦理之程序及檢察官權責各為何？（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保外就醫」早已是人人朗朗上口的社會時事題。因此，「保外就醫」之設立目的為何？係考生

思考核心之要素。亦即若受刑人罹患疾病而矯正機構將其戒送監外醫療機構或專業病監醫療後尚

不能得到有效之醫治。基此原因，使受刑人回歸社會以獲得更優渥之醫療品質或得到社會、家庭

之照料安養而保障其生存權，是為重要之權利，目前我國保外醫治則準此原則而設。 
其次，為預防棄保潛逃，法規範中須明訂有關程序上之限制；如許可保外就醫必須經過監督機關

許可，再報請由檢察官依權責命令指揮執行。（如：命具保、責付、限制住居或限制出境、出海）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監獄行刑法第 63、64 條，受刑人保外醫治審核基準及管理辦法第 3 條 
《命中特區》(監獄行刑法講義書／第八章 P43~45，50~51；總複習／P39；題庫班講義／P71) 
【擬答】 
適用保外醫治要件 
監獄行刑法第 63 條第 1 項規定  
「經採行前條第一項醫治方式後，仍不能或無法為適當之醫治者」。 
監獄行刑法第 63 條第 7 項規定 ： 
「懷胎五月以上或生產未滿二月者，得準用前條及第一項前段、第二項至前項之規定」。 
受刑人保外醫治審核基準及管理辦法第 3 條規定： 
Ⅰ本法第六十三條第一項所稱不能或無法為適當之醫治，指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罹患致死率高疾病，恐因執行而不能保其生命。 

衰老或有客觀事實足認其身心障礙嚴重而無法自理生活，在監難獲適當醫治照護。 

病情嚴重必須長期在監外住院治療。 

肢體障礙嚴重，必須長期在監外復健。 

病情複雜，難以控制，隨時有致死之危險。 

罹患法定傳染病，在監難以適當隔離治療。 

Ⅱ監獄報請監督機關核准辦理保外醫治時，應先參酌醫囑並綜合評估病況嚴重性、疾病治

療計畫、生活自理能力、親友照顧能力或社福機構安置規劃。 

Ⅲ於前項評估中，必要時，監獄得委請其他專業機關（構）、團體或個人協助之。 

Ⅳ受刑人向監獄請求保外醫治者，監獄應即交由醫事人員，依前三項規定審酌，並將處理

結果通知受刑人。受刑人不服監獄不予報請監督機關核准保外醫治者，得依本法第九十

三條提起申訴。 

監獄應行辦理之程序及檢察官權責 
監獄行刑法第 63 條第 1、2 項規定 ： 
經採行前條第一項醫治方式後，仍不能或無法為適當之醫治者，監獄得報請監督機關參

酌醫囑後核准保外醫治；其有緊急情形時，監獄得先行准予保外醫治，再報請監督機關

備查。 
前項保外醫治期間，不算入刑期。 
監獄行刑法第 63 條第 7 項規定 ： 
「懷胎五月以上或生產未滿二月者，得準用前條及第一項前段、第二項至前項之規定」，

但不得為第一項後段之先為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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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獄行刑法第 63 條第 3、4 項規定：  
依第一項核准保外醫治者，監獄應即報由檢察官命具保、責付、限制住居或限制出境、

出海後釋放之。 
前項命具保、責付、限制住居或限制出境、出海者，準用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三條之二第

二項至第四項、第九十三條之五第一項前段及第三項前段、第一百十一條之命提出保證

書、指定保證金額、限制住居、第一百十五條、第一百十六條、第一百十八條第一項之

沒入保證金、第一百十九條第二項、第三項之退保、第一百二十一條第四項准其退保及

第四百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項、第四項、第四百十七條、第四百十八條第一項本

文聲請救濟之規定。 
監獄行刑法第 64 條規定： 
依前條報請保外醫治受刑人，無法辦理具保、責付、限制住居時，監獄應檢具相關資料通

知監獄所在地直轄市、縣（市）社會福利主管機關辦理轉介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監獄行刑法第 63 條第 5 項規定： 
保外醫治受刑人違反保外醫治應遵守事項者，監督機關或監獄得廢止保外醫治之核准。 

 


